黄山市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为规范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工作，保障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以及其他权利人（以下简称“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定义】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是指县（区）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批准权限，对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涉及的农村村民住宅实施补偿、安置的行为。
第三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涉及农村村民住宅的补偿和安置活动。
第四条 【实施原则】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应当遵循合法、合理、公平、公开的原则，保障被征收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保障被征收人及时足额获得补偿、得到妥善安置。
第五条 【实施主体】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全市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工作。县（区）人民政府是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主体，负责组织实施工作。
市、县（区）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补偿安置相关工作。
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具体事务可以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土地征收实施机构（以下简称土地征收实施单位）承担。
第六条  【被征收人义务】被征收人应当支持社会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要，配合做好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工作。
第二章  征收补偿安置管理
第七条  【征收程序】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是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组成部分，本办法未作具体规定的征收土地预公告、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组织听证、补偿登记等程序与土地征收工作同步进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执行。
第八条  【预公告限制】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拟征收范围内农村村民住宅实施下列不当增加补偿行为：
（一）改变住宅用途；
（二）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及附属设施；
（三）突击进行装修（饰）；
（四）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第九条  【现状调查】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土地征收实施单位应当对拟征收土地范围内农村村民住宅的位置、权属、用途、面积、附属设施状况以及补偿安置对象等进行调查。
第十条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当明确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有关内容，包括征收目的、征收范围、补偿安置方式、补偿安置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措施以及其他与补偿安置有关的事项。
第十一条  【住宅评估】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发布后，土地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具有评估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协商不成的，土地征收实施单位通过组织被征收人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或通过公开摇号、抽签方式确定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选定后，土地征收实施单位与其签订委托评估合同后进行评估作业,并将受委托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本人签名的资格证书复印件在征收范围内现场公示。
受委托的评估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评估程序进行评估作业，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类型、附属物及装修装饰等影响被征收房屋价值的因素进行市场价评估。房屋征收中所涉评估事项的评估基准日为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
第十二条  【补偿安置登记】土地征收实施单位负责实施农村村民住宅征收补偿登记，补偿登记办理地点按照方便群众原则确定。
被征收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等相关材料到指定地点办理补偿登记；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补偿登记的，土地征收实施单位书面通知补办。被征收人不能亲自办理补偿登记的，可以委托他人办理。通知补办后仍不办理的，补偿登记事项根据现状调查结果予以确定。
第十三条 【补偿安置协议】县（区）人民政府依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土地补偿登记结果，与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房屋所有权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也可以委托土地征收实施单位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安置协议应当包含农村村民住宅补偿方式和标准、补偿金额、拟安置地点、安置面积、搬迁期限、过渡方式、过渡期限和违约责任等内容。
被征收人不能到场签订协议的，可以书面或以口头形式委托他人代为签订。以书面委托方式签订的，应当查验委托手续；以口头方式委托的，应当留存录音、录像等证据。
第十四条 【未签订协议】对个别未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不予补偿的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安置补偿：
（一）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当增加补偿的情形；
（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补偿安置 
第十六条  【补偿安置范围】农村村民住宅的补偿安置包括依法认定的宅基地、宅基地上房屋及相关附属物。
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产生的搬迁、临时安置等补助资金和征迁奖励费用由县（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被征收农村村民住宅以外的房屋补偿，可参照当地农村村民住宅补偿，采用评估方式确定补偿标准。
第十七条 【补偿安置对象】补偿安置对象应当为房屋所有权人。补偿安置对象认定以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日期为基准日。
第十八条  【补偿安置方式】补偿安置方式应当充分尊重农村村民意愿，采取货币补偿、提供安置房或者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等方式，其中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原则上应当采取货币补偿或者提供安置房的安置方式。征收补偿包括住宅及其附属物补偿、装饰装修补偿，以及搬迁、临时安置、停产停业损失等补偿。
第十九条  【货币补偿】选择货币补偿的，农村村民住宅及其装修、装饰等附着物通过评估确定价值，给予货币补偿。
第二十条  【安置房安置】选择提供安置房安置的，可选择以合法认定的农村村民住宅面积作为确定安置住宅建筑面积的依据。农村村民住宅合法建筑面积在240m2（含240m2）以内的，选择安置房屋（在已有房型内）不得多于2套，且安置总面积原则上不超过合法建筑面积；农村村民住宅合法建筑面积超过240m2的，超过部分给予相应的货币补偿。安置补偿对象在同一征收区域内有多处住宅的，其合法建筑面积合并计算。
安置房屋在交付时应当符合国家住宅质量安全标准和交付使用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宅基地建房安置】选择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的，原住宅按照评估价格给予补偿，新建宅基地应当优先在村民所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范围内选址，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农村村民住房建设有关规定。市、县（区）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办理宅基地审批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具体由县（区）人民政府结合实际在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中明确。
第二十二条 【搬家补助费及停业损失补偿】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向农村村民住宅相关权利人支付搬迁补助费、过渡期内的安置补助费等费用，按规定妥善解决相关权利人的生产、生活问题。
对于利用农村村民住宅依法依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1年以上的，经公示无异议的，对实际用于生产经营的建筑面积部分，应当给予相关权利人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包括商品及营业用具自行处理、搬运等因搬迁需要补偿的相关合理费用。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在本办法实施前，征收工作已经启动但尚未结束的项目，按照原政策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5年XX月XX日起施行。
